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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研究（第5卷）》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国际法，让国际法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让中国的国际法获得更大发展。
《国际法研究（第5卷）》分五部分，即学术论坛、前沿动态、百家评论、以例说法、信息综述。
其内容为国际法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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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学术论坛武装冲突的定义和反恐“安全例外”条款与自由贸易政策的价值冲突与协调东亚共同知
识产权国际私法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国际人权法中的比较法论国际组织的私法争端解决机制几内亚
湾海洋争端所提出的挑战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自治与仲裁地强制性规则前沿动态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及其
实施现状CAFTA的发展与展望：东亚共同体与TPP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法律问题论多哈
回合补贴与反补贴规则谈判的方向及对中国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欧盟金融市场法律改革站在世界
贸易的法律舞台——WTO之父约翰杰克逊访谈录百家评论评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否符合
国际法”的咨询意见两岸钓鱼岛列屿周边海域执法合作机制研究从统计角度解析我国法院的涉外民商
事案件管辖权美国《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述评以例说法雷曼的溢出效应：合作抑或监管套利？
韩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实务研究信息综述第七届国际法论坛：“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法治”
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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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日本和东亚整体来说，其国内政局因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时有影响与邻国关系等事态，难
以直接与中国等国启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而在经济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已经超过日本与
美国，日本经济更加离不开中国，更有必要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来巩固和促进中日经济交往。
由于中日直接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难以实现，能够通过东盟的“10+3”机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好处在于可以避免中日之间的各种非经济领域的争端。
东盟独具特色的超意识形态、超越历史恩怨的政治包容力将非常有助于中日之间妥善处理经济关系。
东盟已经被证明具有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友好关系的能力和特殊地位。
在东盟的中介下，中国和日本完全可以在广域东亚自由贸易区内扩大交往和加深相互理解，反过来也
能为中日两国实现历史性和解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东亚，只有中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才能建立起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
这对于整个东亚来说都是福音，其经济效应的相乘效果将会扩及全世界。
一个经济上相互统合的东亚大市场是完全可以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匹敌的超级经济体。
从其发展潜力来看，经济总量也可能会超过其他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
这样，东亚国家就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运用方面发出自己的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是不能受到欧盟和美国漠视的。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扭转东亚国家在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方面与其经济规模和地位不相称的弱势状态。
　　三、东亚共同体的法律构建　　上述的从CAFTA经东亚自由贸易区过渡，最后建成东亚共同体的
三个步骤也必须要有一个法律制度的设计。
一个自由贸易区乃至经济共同体如果没有有力的法律机制配套，其运行和维持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就有可能招致失败。
　　第一阶段就是目前的现状。
参与者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为各自的一方，东盟为另一方的双边自由贸易区。
在中、日、韩三国中，中国作为先驱，最早和东盟之间签署了CAFTA框架协定，并于2010年1月1日起
先行建成了CAFTA。
CAFTA及其后续协定所构成的协定和规则体系，规模宏大，制度设计完整，为后来的日韩两国在构建
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时提供了现成的模板。
特别是韩国，虽然签署框架协定晚于中国，但是由于有中国的样板可以参照，因此完全按照CAFTA的
模式迅速构建起《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的协
定和规则体系，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日本和韩国在或多或少吸收CAFTA法律制度的内容后，根据自己的经济实情作出若干修订后建立起各
自的法律制度。
一般而言，日韩两国实行高度的农业保护主义政策，意在将大量农产品纳入敏感产品清单中。
这样的三个双边框架协定并存的局面固然有利于促进各自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是相互
的竞争关系有可能减损其效果，更不能促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从而难以出现相乘效
应。
因此，在各个框架协定设定的零关税、服务和投资自由化目标达成或即将达成之际，有必要将“10+1
”模式提升到“10+3”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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